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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科 技 学 院 党 政 办 公 室 文 件
湘科院党政办通〔2020〕2 号

关于做好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切实增强防控工作紧迫

感和责任感，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根据

省教育厅《关于切实做好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0〕13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寒假期

间学生安全工作的补充通知》等文件要求和上级指示，经学校研

究同意，现将做好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

学校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及时研究部署落实防控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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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全力做好防控工作。

组 长：曾宝成 李 钢

常务副组长：唐艳明

副组长：吴小林 程智开

成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

处、国际交流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、校团委负责人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后勤处，联系人：谷利民，联系电话：

15874685777。学校值班电话：6381425。

立即启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机制，做好疫情防

控和处置、舆情应对与引导等预案，完善应急处置机制。（详见

工作预案）

建立疫情信息报送制度。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及处置情况及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报省

教育厅值班室、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。

二、积极落实防控措施

师生员工积极做好个人防护，尽可能避免到封闭、空气不流

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拥挤的地方,必须前往时应佩戴口罩。寒假

期间不鼓励学生找工作、实习。师生员工尽量不要参加同学、亲

朋聚会，呆在家里，通畅空气，看书学习。寒假期间，未经上级

教育部门批准，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大型集体活动。

师生员工如有发热、胸闷、乏力、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,

特别是发病前去过武汉或与从武汉返回人员有密切接触的,应戴

上外科口罩,及时到学校卫生所和医院发热门诊或急诊科就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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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应将就诊情况主动告知部门负责人，学生应主动告知辅导

员。

各教学院督促辅导员要跟所带班级学生及时联系，提醒学生

密切关注疫情发展，假期不要急于返校；国际交流处与外国语学

院要加强对外籍学生的防控排查；各教学院要做好武汉籍学生和

近期去过武汉的非武汉籍学生的摸排，安排专人及时填写《寒假

期间学生情况摸排表》，并报学工部。

保卫处要加强校园人员及车辆进出防控和维稳应急备勤值

班工作。

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和上级安排确

定，请及时关注学校通知。

三、进一步搞好校园环境卫生

在春季学期开学前，要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

染病为重点，组织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大校园环境卫生整治

力度，全方位进一步搞好学校环境卫生条件，推进教室、宿舍、

食堂、运动场馆、图书馆、厕所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环境卫生改善

整体行动，做到日常通风换气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为广大师生

创造卫生、整洁、健康、文明的校园环境。

四、加强防控宣传教育

把握春节前后、寒假、春季学期开学前后等重要时段和节点，

通过向学生和家长发布提示等形式加强宣传教育。要以防控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染病为重点，严格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

措施，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，帮助师生提高防



- 4 -

范意识、了解防治知识，引导师生科学做好防护，保持充足睡眠，

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增强体质和免疫力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健

康生活方式。各师生员工要通过官方途径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变

化，做好药防、技防，做到不信谣，不传谣。

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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